
1 

证券代码：600157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永泰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0－077 

 

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

关于重整相关事项的说明公告 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20 年 9 月 25 日，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晋中中院”或“法

院”）裁定受理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永泰能源”或“公司”）重整

的申请。永泰能源重整受到了广大中小股东及债权人的高度关注，为使全体股东

及债权人公平的获得公司重整的相关信息，现将广大中小股东及债权人关注的事

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公司重整的目的 

公司重整的目的是：降低公司的负债总额，减少财务费用，将公司资产负债

率降到合理水平，提升公司业绩。债务重组将尽最大可能保护债权人、中小股东

和广大职工的利益，若重整完成后，新老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将不低于现有水平，

公司经营情况将有所改善。 

二、截至目前公司已做的相关工作 

公司债务违约后，在国家相关监管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，成立了以国开行为

主席行、中信银行为联席主席行的总行级债委会（以下简称“债委会”）。在对公

司充分尽调后，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通过了公司债务重组初步方案。2019 年 12

月 30 日，在与广大债权人沟通的基础上，对重组方案进行了优化。 

公司的重整工作得到了各级地方政府、监管部门、司法机关和债委会的大力

支持和帮助，2020 年 8 月 6 日，豫煤矿机提出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。2020 年 9

月 25 日，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申请。公司重整有以下特点： 

1、债务违约后，公司生产经营正常，员工和管理层队伍稳定，经营业绩稳

中有升；公司不欠税、不欠薪，没有民间借贷、没有违规对外担保，为公司重整

奠定了坚实基础。 

2、公司债务重整方案是在债委会委托中介机构尽调的基础上，由主席行一

致通过，并得到绝大多数债权人同意。本次重整范围为公司本部，下属公司债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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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债委会牵头协议重组。 

3、债委会与公司一起就债务重整方案多次向地方政府、监管机构和司法机

关汇报，得到了支持和肯定。 

4、公司就重整方案与部分股东进行了预沟通，已取得了已沟通的大多数股

东支持。 

后续公司将在债委会的统一指导和安排下，做好重整工作，力争如期完成。 

三、公司重整完成的预计时间 

国家法律规定重整时间为 6 个月，到期后可延长 3 个月。公司将积极配合法

院、管理人和债委会的工作，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力争提早完成。 

四、公司简称变更为“*ST 永泰”的原因 

公司标识“*ST”是因为晋中中院裁定公司进行重整。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票上市规则》”），上市公司在重整期间均需进

行“*ST”标识，公司重整完成后即可申请撤销。 

2020 年上半年永泰能源克服疫情的不利影响，共实现营业收入 100.86 亿元，

较上年同期 96.84 亿元，增加 4.15%。上半年公司严格控制各项费用支出，管理

费用支出 3.25 亿元，较上年同期 3.60 亿元，下降 9.70%。公司实现归属母公司

净利润 1.02 亿元，较上年同期 0.91 亿元，增加 12.39%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0.99 亿元，较上年同期 0.39 亿元，增加 152.28%。

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.90 亿元，与上年同期 23.72 亿元相比，

在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保持基本稳定。 

五、公司重整公告中，公司本部采取重整，下属公司采取协议重组，原因是

什么？ 

公司底层资产较好，经营性现金流稳定，通过展期调整利息等措施，可以承

担自身的还本付息。公司的主要困难是本部负债较大，且没有经营性现金流；债

务违约后，融资功能丧失，没有还款来源，所以需要对公司本部进行重整。 

六、根据公司公告，豫煤矿机以公司不能清偿所欠的 1,246 万元债务为由，

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，为何公司连 1,246 万元的经营负债都不能偿付，是否对公

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？ 

永泰能源债务重组方案是经债委会主席行一致通过的，并取得了绝大多数债

权人的同意，在此基础上，豫煤矿机向法院提出了重整申请。除此之外，公司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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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其他经营性债务纠纷，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，经营性现金流稳定。 

七、公司后续发展方向和规划 

公司在债务重整完成后，将继续扎根实业，立足主业，转型发展，在确保重

整以及重组协议要求的还本付息前提下，而且在不增加公司新的负债规模和负债

率情况下，通过加强管理、降本增效等方式筹措资金以及引进战投等方式，积极

参与行业整合及与主业相关的新产业发展，回报广大投资者和债权人。 

公司将严格按照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及时

披露公司重整进展。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公司所

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○年九月三十日 


